乐山市人事局关于报送《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的报告

市政府督办室：

根据《督办事项通知》第2号的要求，现将《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报送你们。

乐山市人事局　　　　　

二０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

实施方案

一、目标：通过引导和介绍就业，力争85%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实现就业。

二、资金安排：2007年全市大学毕业生就业经费预算为240万元，较2006年增加85万元。其中市本级40万元，较2006年增加15万元，申请市财政安排解决；县（市、区）200万元，较2006年增加70万元，建议由各县（市、区）财政安排解决。

三、工作措施。

１、加强毕业生就业教育和培训。积极配合高校和媒体开展毕业生就业前的教育培训工作，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择业观，树立适应社会需要，直面市场竞争的观念；帮助毕业生正确把握就业形势，掌握就业技巧，树立“先就业，后择业”、“从基层做起，从小事做起”、“投身基层、报效祖国”的观念。

２、发挥人才市场在毕业生就业中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构建政策透明、信息共享、网上招聘、远程面试、指导咨询五位一体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体系，为毕业生及用人单位提供准确、及时的供需信息。依托人才市场，精心组织各种大型现场招聘会、网络招聘会、“相约周三”专场招聘会及不定期的周末专场招聘会、小型洽谈会，促进毕业生就业。

３、建立毕业生供需互动机制。进一步加强与高校和用人大户的战略合作，通过人才供需信息互动、联办招聘会、代招代聘、建立实习（见习）基地等形式，增进毕业生供需双方的相互了解、增加双向选择的机会，推进毕业生就业。

４、积极组织实施好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积极组织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不断扩展项目规模和服务范围，不断改善基层工作、生活、发展等方面条件，不断优化基层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环境。

5、加大机关事业单位选聘毕业生力度。市、县、乡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招聘工作人员，应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

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对有创业愿望并具备创业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给予积极支持，协调相关部门，认真落实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小额贷款担保、贴息和税费减免政策；继续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切实保障在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合法权益。

７、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为进入企、事业单位和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做好党团关系、人事关系接转、人事档案托管、转正定级、计算连续工龄、流动、确定和评审专业技术职务等服务工作，解除毕业生的后顾之忧。同时，对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免费的人事代理，免费推荐就业。

四、工作进度时间表。

1~12月：开展对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开设咨询窗口，开通咨询热线，提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就业技巧咨询等服务。组织“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网络招聘会，每周三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并根据需要不定期举办周末专场招聘会，每天组织小型洽谈会2~3场，常设人才市场全天候开展推荐服务。开展毕业生人事代理服务。其中：

3~6月：重点收集和发布毕业生供需信息，开展就业政策、就业形势、就业技巧等宣传。

7~12月：重点开展毕业生就业推荐服务。分别于7月、12月组织两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举办两场大型现场招聘会和网络招聘会。

五、保障措施

１、落实牵头部门责任

市人事局牵头负责“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抓好组织规划、指导协调、监管督导、重大问题研究和情况汇总上报等工作。各县（市、区）人事部门牵头负责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的具体组织、落实工作，每季末向当地党委、政府及市人事局报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目标执行情况。

2、狠抓督导落实。人事部门要将“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作为本部门、本行业的重要工作目标，着力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做到措施得力、落实到位、严格监管，增强执行力，提高公信力。

3、严格目标考核。将承担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的所属科室和个人的工作实绩与年度目标考核挂钩，严格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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